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小上字第195號

上  訴  人  王蕙媛  

被  上訴人  優仕貴閣社區管理委員會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李全賢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管理費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3年6

月25日本院板橋簡易庭112年度板小字第5205號小額訴訟事件第

一審判決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第二審訴訟費用新臺幣壹仟伍佰元由上訴人負擔。

　　理　由

壹、程序方面：

一、按對於小額程序第一審裁判之上訴或抗告，非以其違背法令

為理由，不得為之，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24第2項定有明

文。查上訴人提起本件上訴，形式上已具體指摘原審判決有

違反民事訴訟法第222條第1項及第3項（上訴人誤載為第4

項）規定，係屬判決不適用法規之違背法令，故上訴人提起

本件上訴，應屬符合前揭法條所規定之形式要件，先予敘

明。

二、次按小額訴訟之第二審法院認上訴為無理由者，應為駁回之

判決；如依上訴意旨足認上訴為無理由者，得不經言詞辯論

為之，此為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32之2項準用第449條第1

項，及同法第436條之29第2款所明定。

貳、實體部分：

一、本件上訴意旨略以：緣優仕貴閣社區公寓大廈（下稱系爭社

區）為純住宅區，建築物地面層以上結構獨立不與其他建築

物相連、有各自使用之大門出入口，為兩幢各自獨立使用之

公寓大廈，地面層以上使用機能具獨立性，顯與公寓大廈管

理條例第3條第1項、公寓大廈管理組織申請報備處理原則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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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點第3項、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編第1條第42款、第43款

等分治要件相符，系爭社區18巷及20巷自得各自獨立成立二

個管理組織。嗣系爭社區於民國111年8月13日召開第2次區

分所有權人會議達成18巷及20巷分治之決議（下稱系爭分治

決議），並於111年9月1日實施，實施方式載明為18巷及20

巷各自成立管委會，各自收取管理費，分別獨立運用，各自

設立專戶及帳冊，管理員亦各自聘僱使用，以及若有未論及

事項，應由雙方管委會商討等內容。又系爭社區20巷於111

年10月16日召開之第2次區分所有權人會議，既係依公寓大

廈管理條例第32條規定之程序召集與訂定，並成立管理組

織，故系爭社區20巷管委會即已合法成立，況申請報備（報

請備查），僅係為使主管機關知悉，縱主管機關未予核備，

亦與系爭社區20巷管委會是否合法成立無涉，系爭社區20巷

管委會自得依法收取管理費，以維持社區運作，惟原審判決

逕認系爭社區無法獨立成立二個管理組織，且系爭分治決議

已遭系爭社區於111年11月5日召開之第4次區分所有權人會

議決議所取代，另因主管機關尚未核發報備證明，故系爭社

區20巷管委會尚未成立而無收取管理費之權限等情，顯然未

斟酌全辯論意旨及調查證據之結果，且違背論理及經驗法

則，而有判決不適用法規之違背法令等語，併為聲明：㈠原

判決廢棄。㈡被上訴人在第一審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

回。

二、本件未經言詞辯論，被上訴人僅具狀陳稱：上訴人已於113

年11月9日繳清管理費等語。　　

三、經查：

　㈠按法院為判決時，應斟酌全辯論意旨及調查證據之結果，依

自由心證判斷事實之真偽。法院依自由心證判斷事實之真

偽，不得違背論理及經驗法則，民事訴訟法第222條第1項前

段、第3項定有明文。又按事實之真偽，應由事實審法院斟

酌辯論意旨及調查證據之結果，依自由心證判斷之，苟其判

斷並不違背法令，即不許當事人以空言指摘。所謂論理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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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係指依立法意旨或法規之社會機能就法律事實所為價值

判斷之法則而言；而所謂經驗法則，則係指由社會生活累積

的經驗歸納所得之法則而言，凡日常生活所得之通常經驗及

基於專門知識所得之特別經驗均屬之（最高法院91年度台上

字第741號裁判意旨參照），亦即論理法則與經驗法則，係

具有客觀性與普遍性，而非個人之推論臆斷或主觀經驗。又

取捨證據、認定事實，屬於事實審法院之職權，若其認定並

不違背法令，即不許任意指摘其認定不當，以為上訴理由

（最高法院28年上字第1515號裁判意旨參照）。

　㈡上訴人主張原審判決逕認系爭社區無法獨立成立18巷及20巷

二個管理組織，且系爭分治決議已遭系爭社區於111年11月5

日召開之第4次區分所有權人會議決議所取代，另因主管機

關尚未核發報備證明，故系爭社區20巷管委會尚未成立而無

收取管理費之權限等情，並未斟酌全辯論意旨及調查證據之

結果，且違背論理及經驗法則，而有判決不適用法規之違背

法令云云。惟查，原審以被上訴人所提出之系爭社區使用執

照、系爭社區111年8月13日第2次區分所有權人會議紀錄、

18巷及20巷分治實施方式、系爭社區111年9月16日函、新北

市政府工務局111年9月19日函、系爭社區111年11月5日第4

次區分所有權人會議紀錄、系爭社區20巷管委會111年8月26

日會議紀錄等證據資料，認定系爭社區屬性為純住宅型社

區，無從依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26條第1項規定各自獨立成

為二個管理組織，且系爭分治協議僅係一粗略提案，無法做

為有效分治之規範，況系爭社區18巷及20巷管委會並未於

111年12月15日前完成核備，則依系爭社區於111年11月5日

召開之區分所有權人會議決議，各自成立管委會方案已確定

取消，故仍由原管委會即被上訴人自112年1月1日起執行管

理費之收取，自得依法請求上訴人給付積欠之管理費等情，

實已斟酌全辯論意旨及調查證據之結果以認定事實，並詳加

審酌公寓大廈管理委員會之成立要件，據以涵攝而為上開判

斷，核其認定事實、適用法律並無違誤，且論理詳盡，更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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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謂違背論理及經驗法則之情事。上訴意旨猶執前詞再為爭

執，純屬其個人主觀意見，顯與論理及經驗法則之要件不

符，是其主張原審判決有違反民事訴訟法第222條第1項及第

3項規定之違背法令情事，自屬無據。

　㈢再者，上訴人雖於本院另提出系爭社區20巷管委會致電新北

市政府工務局之錄音檔、新北市政府工務局相關函文、系爭

社區20巷第2次區分所有權人會議簽到單、反對意見統計

表、決議成立公告等件以為佐證；被上訴人亦於本院具狀上

訴人業已繳清管理費等語。惟按依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28

之規定，當事人不得於第二審小額訴訟程序提出新攻擊或防

禦方法，且兩造並未舉證證明係因原法院違背法令致未能提

出，是其上開新攻防方法之提出，於程序上並非合法，本院

無從審究，附此敘明。

四、綜上所述，原審判決並無上訴人所指違背法令之情事，是上

訴人提起本件上訴，依其上訴意旨足認其上訴為無理由，爰

依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29第2款規定，不經言詞辯論，逕以

判決駁回其上訴。

五、本件第二審訴訟費用，依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32第1項準用

同法第436條之19條第1項規定，確定其數額為新臺幣1,500

元，應由敗訴之上訴人負擔。

六、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29

第2款、第436條之32第1項、第2項、第449條第1項、第436

條之19第1項、第78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9 　　日

　　　　　　　　　民事第三庭　審判長法　官　賴彥魁

　　　　　　　　　　　　　　　　　　法　官　徐玉玲　

　　　　　　　　　　　　　　　　　　法　官  王士珮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本判決不得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9 　　日

　　　　　　　　　　　　　　　　　　書記官　李依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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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小上字第195號
上  訴  人  王蕙媛  
被  上訴人  優仕貴閣社區管理委員會


法定代理人  李全賢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管理費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3年6月25日本院板橋簡易庭112年度板小字第5205號小額訴訟事件第一審判決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第二審訴訟費用新臺幣壹仟伍佰元由上訴人負擔。
　　理　由
壹、程序方面：
一、按對於小額程序第一審裁判之上訴或抗告，非以其違背法令為理由，不得為之，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24第2項定有明文。查上訴人提起本件上訴，形式上已具體指摘原審判決有違反民事訴訟法第222條第1項及第3項（上訴人誤載為第4項）規定，係屬判決不適用法規之違背法令，故上訴人提起本件上訴，應屬符合前揭法條所規定之形式要件，先予敘明。
二、次按小額訴訟之第二審法院認上訴為無理由者，應為駁回之判決；如依上訴意旨足認上訴為無理由者，得不經言詞辯論為之，此為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32之2項準用第449條第1項，及同法第436條之29第2款所明定。
貳、實體部分：
一、本件上訴意旨略以：緣優仕貴閣社區公寓大廈（下稱系爭社區）為純住宅區，建築物地面層以上結構獨立不與其他建築物相連、有各自使用之大門出入口，為兩幢各自獨立使用之公寓大廈，地面層以上使用機能具獨立性，顯與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3條第1項、公寓大廈管理組織申請報備處理原則第2點第3項、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編第1條第42款、第43款等分治要件相符，系爭社區18巷及20巷自得各自獨立成立二個管理組織。嗣系爭社區於民國111年8月13日召開第2次區分所有權人會議達成18巷及20巷分治之決議（下稱系爭分治決議），並於111年9月1日實施，實施方式載明為18巷及20巷各自成立管委會，各自收取管理費，分別獨立運用，各自設立專戶及帳冊，管理員亦各自聘僱使用，以及若有未論及事項，應由雙方管委會商討等內容。又系爭社區20巷於111年10月16日召開之第2次區分所有權人會議，既係依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32條規定之程序召集與訂定，並成立管理組織，故系爭社區20巷管委會即已合法成立，況申請報備（報請備查），僅係為使主管機關知悉，縱主管機關未予核備，亦與系爭社區20巷管委會是否合法成立無涉，系爭社區20巷管委會自得依法收取管理費，以維持社區運作，惟原審判決逕認系爭社區無法獨立成立二個管理組織，且系爭分治決議已遭系爭社區於111年11月5日召開之第4次區分所有權人會議決議所取代，另因主管機關尚未核發報備證明，故系爭社區20巷管委會尚未成立而無收取管理費之權限等情，顯然未斟酌全辯論意旨及調查證據之結果，且違背論理及經驗法則，而有判決不適用法規之違背法令等語，併為聲明：㈠原判決廢棄。㈡被上訴人在第一審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二、本件未經言詞辯論，被上訴人僅具狀陳稱：上訴人已於113年11月9日繳清管理費等語。　　
三、經查：
　㈠按法院為判決時，應斟酌全辯論意旨及調查證據之結果，依自由心證判斷事實之真偽。法院依自由心證判斷事實之真偽，不得違背論理及經驗法則，民事訴訟法第222條第1項前段、第3項定有明文。又按事實之真偽，應由事實審法院斟酌辯論意旨及調查證據之結果，依自由心證判斷之，苟其判斷並不違背法令，即不許當事人以空言指摘。所謂論理法則，係指依立法意旨或法規之社會機能就法律事實所為價值判斷之法則而言；而所謂經驗法則，則係指由社會生活累積的經驗歸納所得之法則而言，凡日常生活所得之通常經驗及基於專門知識所得之特別經驗均屬之（最高法院91年度台上字第741號裁判意旨參照），亦即論理法則與經驗法則，係具有客觀性與普遍性，而非個人之推論臆斷或主觀經驗。又取捨證據、認定事實，屬於事實審法院之職權，若其認定並不違背法令，即不許任意指摘其認定不當，以為上訴理由（最高法院28年上字第1515號裁判意旨參照）。
　㈡上訴人主張原審判決逕認系爭社區無法獨立成立18巷及20巷二個管理組織，且系爭分治決議已遭系爭社區於111年11月5日召開之第4次區分所有權人會議決議所取代，另因主管機關尚未核發報備證明，故系爭社區20巷管委會尚未成立而無收取管理費之權限等情，並未斟酌全辯論意旨及調查證據之結果，且違背論理及經驗法則，而有判決不適用法規之違背法令云云。惟查，原審以被上訴人所提出之系爭社區使用執照、系爭社區111年8月13日第2次區分所有權人會議紀錄、18巷及20巷分治實施方式、系爭社區111年9月16日函、新北市政府工務局111年9月19日函、系爭社區111年11月5日第4次區分所有權人會議紀錄、系爭社區20巷管委會111年8月26日會議紀錄等證據資料，認定系爭社區屬性為純住宅型社區，無從依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26條第1項規定各自獨立成為二個管理組織，且系爭分治協議僅係一粗略提案，無法做為有效分治之規範，況系爭社區18巷及20巷管委會並未於111年12月15日前完成核備，則依系爭社區於111年11月5日召開之區分所有權人會議決議，各自成立管委會方案已確定取消，故仍由原管委會即被上訴人自112年1月1日起執行管理費之收取，自得依法請求上訴人給付積欠之管理費等情，實已斟酌全辯論意旨及調查證據之結果以認定事實，並詳加審酌公寓大廈管理委員會之成立要件，據以涵攝而為上開判斷，核其認定事實、適用法律並無違誤，且論理詳盡，更無所謂違背論理及經驗法則之情事。上訴意旨猶執前詞再為爭執，純屬其個人主觀意見，顯與論理及經驗法則之要件不符，是其主張原審判決有違反民事訴訟法第222條第1項及第3項規定之違背法令情事，自屬無據。
　㈢再者，上訴人雖於本院另提出系爭社區20巷管委會致電新北市政府工務局之錄音檔、新北市政府工務局相關函文、系爭社區20巷第2次區分所有權人會議簽到單、反對意見統計表、決議成立公告等件以為佐證；被上訴人亦於本院具狀上訴人業已繳清管理費等語。惟按依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28之規定，當事人不得於第二審小額訴訟程序提出新攻擊或防禦方法，且兩造並未舉證證明係因原法院違背法令致未能提出，是其上開新攻防方法之提出，於程序上並非合法，本院無從審究，附此敘明。
四、綜上所述，原審判決並無上訴人所指違背法令之情事，是上訴人提起本件上訴，依其上訴意旨足認其上訴為無理由，爰依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29第2款規定，不經言詞辯論，逕以判決駁回其上訴。
五、本件第二審訴訟費用，依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32第1項準用同法第436條之19條第1項規定，確定其數額為新臺幣1,500元，應由敗訴之上訴人負擔。
六、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29第2款、第436條之32第1項、第2項、第449條第1項、第436條之19第1項、第78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9 　　日
　　　　　　　　　民事第三庭　審判長法　官　賴彥魁
　　　　　　　　　　　　　　　　　　法　官　徐玉玲　
　　　　　　　　　　　　　　　　　　法　官  王士珮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本判決不得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9 　　日
　　　　　　　　　　　　　　　　　　書記官　李依芳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小上字第195號
上  訴  人  王蕙媛  
被  上訴人  優仕貴閣社區管理委員會

法定代理人  李全賢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管理費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3年6
月25日本院板橋簡易庭112年度板小字第5205號小額訴訟事件第
一審判決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第二審訴訟費用新臺幣壹仟伍佰元由上訴人負擔。
　　理　由
壹、程序方面：
一、按對於小額程序第一審裁判之上訴或抗告，非以其違背法令
    為理由，不得為之，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24第2項定有明文
    。查上訴人提起本件上訴，形式上已具體指摘原審判決有違
    反民事訴訟法第222條第1項及第3項（上訴人誤載為第4項）
    規定，係屬判決不適用法規之違背法令，故上訴人提起本件
    上訴，應屬符合前揭法條所規定之形式要件，先予敘明。
二、次按小額訴訟之第二審法院認上訴為無理由者，應為駁回之
    判決；如依上訴意旨足認上訴為無理由者，得不經言詞辯論
    為之，此為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32之2項準用第449條第1項
    ，及同法第436條之29第2款所明定。
貳、實體部分：
一、本件上訴意旨略以：緣優仕貴閣社區公寓大廈（下稱系爭社
    區）為純住宅區，建築物地面層以上結構獨立不與其他建築
    物相連、有各自使用之大門出入口，為兩幢各自獨立使用之
    公寓大廈，地面層以上使用機能具獨立性，顯與公寓大廈管
    理條例第3條第1項、公寓大廈管理組織申請報備處理原則第
    2點第3項、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編第1條第42款、第43款
    等分治要件相符，系爭社區18巷及20巷自得各自獨立成立二
    個管理組織。嗣系爭社區於民國111年8月13日召開第2次區
    分所有權人會議達成18巷及20巷分治之決議（下稱系爭分治
    決議），並於111年9月1日實施，實施方式載明為18巷及20
    巷各自成立管委會，各自收取管理費，分別獨立運用，各自
    設立專戶及帳冊，管理員亦各自聘僱使用，以及若有未論及
    事項，應由雙方管委會商討等內容。又系爭社區20巷於111
    年10月16日召開之第2次區分所有權人會議，既係依公寓大
    廈管理條例第32條規定之程序召集與訂定，並成立管理組織
    ，故系爭社區20巷管委會即已合法成立，況申請報備（報請
    備查），僅係為使主管機關知悉，縱主管機關未予核備，亦
    與系爭社區20巷管委會是否合法成立無涉，系爭社區20巷管
    委會自得依法收取管理費，以維持社區運作，惟原審判決逕
    認系爭社區無法獨立成立二個管理組織，且系爭分治決議已
    遭系爭社區於111年11月5日召開之第4次區分所有權人會議
    決議所取代，另因主管機關尚未核發報備證明，故系爭社區
    20巷管委會尚未成立而無收取管理費之權限等情，顯然未斟
    酌全辯論意旨及調查證據之結果，且違背論理及經驗法則，
    而有判決不適用法規之違背法令等語，併為聲明：㈠原判決
    廢棄。㈡被上訴人在第一審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二、本件未經言詞辯論，被上訴人僅具狀陳稱：上訴人已於113
    年11月9日繳清管理費等語。　　
三、經查：
　㈠按法院為判決時，應斟酌全辯論意旨及調查證據之結果，依
    自由心證判斷事實之真偽。法院依自由心證判斷事實之真偽
    ，不得違背論理及經驗法則，民事訴訟法第222條第1項前段
    、第3項定有明文。又按事實之真偽，應由事實審法院斟酌
    辯論意旨及調查證據之結果，依自由心證判斷之，苟其判斷
    並不違背法令，即不許當事人以空言指摘。所謂論理法則，
    係指依立法意旨或法規之社會機能就法律事實所為價值判斷
    之法則而言；而所謂經驗法則，則係指由社會生活累積的經
    驗歸納所得之法則而言，凡日常生活所得之通常經驗及基於
    專門知識所得之特別經驗均屬之（最高法院91年度台上字第
    741號裁判意旨參照），亦即論理法則與經驗法則，係具有
    客觀性與普遍性，而非個人之推論臆斷或主觀經驗。又取捨
    證據、認定事實，屬於事實審法院之職權，若其認定並不違
    背法令，即不許任意指摘其認定不當，以為上訴理由（最高
    法院28年上字第1515號裁判意旨參照）。
　㈡上訴人主張原審判決逕認系爭社區無法獨立成立18巷及20巷
    二個管理組織，且系爭分治決議已遭系爭社區於111年11月5
    日召開之第4次區分所有權人會議決議所取代，另因主管機
    關尚未核發報備證明，故系爭社區20巷管委會尚未成立而無
    收取管理費之權限等情，並未斟酌全辯論意旨及調查證據之
    結果，且違背論理及經驗法則，而有判決不適用法規之違背
    法令云云。惟查，原審以被上訴人所提出之系爭社區使用執
    照、系爭社區111年8月13日第2次區分所有權人會議紀錄、1
    8巷及20巷分治實施方式、系爭社區111年9月16日函、新北
    市政府工務局111年9月19日函、系爭社區111年11月5日第4
    次區分所有權人會議紀錄、系爭社區20巷管委會111年8月26
    日會議紀錄等證據資料，認定系爭社區屬性為純住宅型社區
    ，無從依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26條第1項規定各自獨立成為
    二個管理組織，且系爭分治協議僅係一粗略提案，無法做為
    有效分治之規範，況系爭社區18巷及20巷管委會並未於111
    年12月15日前完成核備，則依系爭社區於111年11月5日召開
    之區分所有權人會議決議，各自成立管委會方案已確定取消
    ，故仍由原管委會即被上訴人自112年1月1日起執行管理費
    之收取，自得依法請求上訴人給付積欠之管理費等情，實已
    斟酌全辯論意旨及調查證據之結果以認定事實，並詳加審酌
    公寓大廈管理委員會之成立要件，據以涵攝而為上開判斷，
    核其認定事實、適用法律並無違誤，且論理詳盡，更無所謂
    違背論理及經驗法則之情事。上訴意旨猶執前詞再為爭執，
    純屬其個人主觀意見，顯與論理及經驗法則之要件不符，是
    其主張原審判決有違反民事訴訟法第222條第1項及第3項規
    定之違背法令情事，自屬無據。
　㈢再者，上訴人雖於本院另提出系爭社區20巷管委會致電新北
    市政府工務局之錄音檔、新北市政府工務局相關函文、系爭
    社區20巷第2次區分所有權人會議簽到單、反對意見統計表
    、決議成立公告等件以為佐證；被上訴人亦於本院具狀上訴
    人業已繳清管理費等語。惟按依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28之
    規定，當事人不得於第二審小額訴訟程序提出新攻擊或防禦
    方法，且兩造並未舉證證明係因原法院違背法令致未能提出
    ，是其上開新攻防方法之提出，於程序上並非合法，本院無
    從審究，附此敘明。
四、綜上所述，原審判決並無上訴人所指違背法令之情事，是上
    訴人提起本件上訴，依其上訴意旨足認其上訴為無理由，爰
    依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29第2款規定，不經言詞辯論，逕以
    判決駁回其上訴。
五、本件第二審訴訟費用，依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32第1項準用
    同法第436條之19條第1項規定，確定其數額為新臺幣1,500
    元，應由敗訴之上訴人負擔。
六、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29
    第2款、第436條之32第1項、第2項、第449條第1項、第436
    條之19第1項、第78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9 　　日
　　　　　　　　　民事第三庭　審判長法　官　賴彥魁
　　　　　　　　　　　　　　　　　　法　官　徐玉玲　
　　　　　　　　　　　　　　　　　　法　官  王士珮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本判決不得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9 　　日
　　　　　　　　　　　　　　　　　　書記官　李依芳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小上字第195號
上  訴  人  王蕙媛  
被  上訴人  優仕貴閣社區管理委員會

法定代理人  李全賢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管理費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3年6月25日本院板橋簡易庭112年度板小字第5205號小額訴訟事件第一審判決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第二審訴訟費用新臺幣壹仟伍佰元由上訴人負擔。
　　理　由
壹、程序方面：
一、按對於小額程序第一審裁判之上訴或抗告，非以其違背法令為理由，不得為之，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24第2項定有明文。查上訴人提起本件上訴，形式上已具體指摘原審判決有違反民事訴訟法第222條第1項及第3項（上訴人誤載為第4項）規定，係屬判決不適用法規之違背法令，故上訴人提起本件上訴，應屬符合前揭法條所規定之形式要件，先予敘明。
二、次按小額訴訟之第二審法院認上訴為無理由者，應為駁回之判決；如依上訴意旨足認上訴為無理由者，得不經言詞辯論為之，此為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32之2項準用第449條第1項，及同法第436條之29第2款所明定。
貳、實體部分：
一、本件上訴意旨略以：緣優仕貴閣社區公寓大廈（下稱系爭社區）為純住宅區，建築物地面層以上結構獨立不與其他建築物相連、有各自使用之大門出入口，為兩幢各自獨立使用之公寓大廈，地面層以上使用機能具獨立性，顯與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3條第1項、公寓大廈管理組織申請報備處理原則第2點第3項、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編第1條第42款、第43款等分治要件相符，系爭社區18巷及20巷自得各自獨立成立二個管理組織。嗣系爭社區於民國111年8月13日召開第2次區分所有權人會議達成18巷及20巷分治之決議（下稱系爭分治決議），並於111年9月1日實施，實施方式載明為18巷及20巷各自成立管委會，各自收取管理費，分別獨立運用，各自設立專戶及帳冊，管理員亦各自聘僱使用，以及若有未論及事項，應由雙方管委會商討等內容。又系爭社區20巷於111年10月16日召開之第2次區分所有權人會議，既係依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32條規定之程序召集與訂定，並成立管理組織，故系爭社區20巷管委會即已合法成立，況申請報備（報請備查），僅係為使主管機關知悉，縱主管機關未予核備，亦與系爭社區20巷管委會是否合法成立無涉，系爭社區20巷管委會自得依法收取管理費，以維持社區運作，惟原審判決逕認系爭社區無法獨立成立二個管理組織，且系爭分治決議已遭系爭社區於111年11月5日召開之第4次區分所有權人會議決議所取代，另因主管機關尚未核發報備證明，故系爭社區20巷管委會尚未成立而無收取管理費之權限等情，顯然未斟酌全辯論意旨及調查證據之結果，且違背論理及經驗法則，而有判決不適用法規之違背法令等語，併為聲明：㈠原判決廢棄。㈡被上訴人在第一審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二、本件未經言詞辯論，被上訴人僅具狀陳稱：上訴人已於113年11月9日繳清管理費等語。　　
三、經查：
　㈠按法院為判決時，應斟酌全辯論意旨及調查證據之結果，依自由心證判斷事實之真偽。法院依自由心證判斷事實之真偽，不得違背論理及經驗法則，民事訴訟法第222條第1項前段、第3項定有明文。又按事實之真偽，應由事實審法院斟酌辯論意旨及調查證據之結果，依自由心證判斷之，苟其判斷並不違背法令，即不許當事人以空言指摘。所謂論理法則，係指依立法意旨或法規之社會機能就法律事實所為價值判斷之法則而言；而所謂經驗法則，則係指由社會生活累積的經驗歸納所得之法則而言，凡日常生活所得之通常經驗及基於專門知識所得之特別經驗均屬之（最高法院91年度台上字第741號裁判意旨參照），亦即論理法則與經驗法則，係具有客觀性與普遍性，而非個人之推論臆斷或主觀經驗。又取捨證據、認定事實，屬於事實審法院之職權，若其認定並不違背法令，即不許任意指摘其認定不當，以為上訴理由（最高法院28年上字第1515號裁判意旨參照）。
　㈡上訴人主張原審判決逕認系爭社區無法獨立成立18巷及20巷二個管理組織，且系爭分治決議已遭系爭社區於111年11月5日召開之第4次區分所有權人會議決議所取代，另因主管機關尚未核發報備證明，故系爭社區20巷管委會尚未成立而無收取管理費之權限等情，並未斟酌全辯論意旨及調查證據之結果，且違背論理及經驗法則，而有判決不適用法規之違背法令云云。惟查，原審以被上訴人所提出之系爭社區使用執照、系爭社區111年8月13日第2次區分所有權人會議紀錄、18巷及20巷分治實施方式、系爭社區111年9月16日函、新北市政府工務局111年9月19日函、系爭社區111年11月5日第4次區分所有權人會議紀錄、系爭社區20巷管委會111年8月26日會議紀錄等證據資料，認定系爭社區屬性為純住宅型社區，無從依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26條第1項規定各自獨立成為二個管理組織，且系爭分治協議僅係一粗略提案，無法做為有效分治之規範，況系爭社區18巷及20巷管委會並未於111年12月15日前完成核備，則依系爭社區於111年11月5日召開之區分所有權人會議決議，各自成立管委會方案已確定取消，故仍由原管委會即被上訴人自112年1月1日起執行管理費之收取，自得依法請求上訴人給付積欠之管理費等情，實已斟酌全辯論意旨及調查證據之結果以認定事實，並詳加審酌公寓大廈管理委員會之成立要件，據以涵攝而為上開判斷，核其認定事實、適用法律並無違誤，且論理詳盡，更無所謂違背論理及經驗法則之情事。上訴意旨猶執前詞再為爭執，純屬其個人主觀意見，顯與論理及經驗法則之要件不符，是其主張原審判決有違反民事訴訟法第222條第1項及第3項規定之違背法令情事，自屬無據。
　㈢再者，上訴人雖於本院另提出系爭社區20巷管委會致電新北市政府工務局之錄音檔、新北市政府工務局相關函文、系爭社區20巷第2次區分所有權人會議簽到單、反對意見統計表、決議成立公告等件以為佐證；被上訴人亦於本院具狀上訴人業已繳清管理費等語。惟按依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28之規定，當事人不得於第二審小額訴訟程序提出新攻擊或防禦方法，且兩造並未舉證證明係因原法院違背法令致未能提出，是其上開新攻防方法之提出，於程序上並非合法，本院無從審究，附此敘明。
四、綜上所述，原審判決並無上訴人所指違背法令之情事，是上訴人提起本件上訴，依其上訴意旨足認其上訴為無理由，爰依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29第2款規定，不經言詞辯論，逕以判決駁回其上訴。
五、本件第二審訴訟費用，依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32第1項準用同法第436條之19條第1項規定，確定其數額為新臺幣1,500元，應由敗訴之上訴人負擔。
六、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29第2款、第436條之32第1項、第2項、第449條第1項、第436條之19第1項、第78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9 　　日
　　　　　　　　　民事第三庭　審判長法　官　賴彥魁
　　　　　　　　　　　　　　　　　　法　官　徐玉玲　
　　　　　　　　　　　　　　　　　　法　官  王士珮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本判決不得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9 　　日
　　　　　　　　　　　　　　　　　　書記官　李依芳



